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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学院文件

北农校发〔2022〕48 号

关于印发《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

校 2022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北京农学院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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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政策，为加强工勤人员集体

宿舍管理，充分发挥生活保障效能，提高使用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勤人员是指为学校提供安全运行保障服务，签订

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的人员，如保安员、后勤职工、农业生产人

员等。工勤人员集体宿舍是指产权属于学校，为符合条件的工勤

人员提供暂时居住的单个床位。

第三条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暂时居住期限和住宿费标准由学

校制定，暂时居住人员既无房屋所有权也无长期居住权。

第四条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由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实

施管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分配、调整及管理工作。教职工集体

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范围

第五条 体育馆二层、后勤职工宿舍、保安员宿舍、各类值

班室、各类功能房等允许人员居住的房屋。每间房屋根据功能及

面积合理安排床位。

第六条 经学校研究决定作为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房屋。

第三章 工勤人员暂时居住申请条件

第七条 依据工作岗位性质提供集体宿舍。保安员岗、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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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中心岗、24 小时值班岗、特殊岗位人员，其他岗位人员根

据其范围区域内房源情况提供集体宿舍。严禁有劳动合同、劳务

协议关系工勤人员的配偶、子女、亲属等无关人员，以及无劳动

合同、劳务协议关系的工勤人员居住。

第八条 经学校研究决定需要暂时居住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

人员。

第四章 住宿费标准收取办法和暂时居住期限

第九条 住宿费标准

经学校研究制定工勤人员集体宿舍住宿费标准。单个床位：

100 元/人/月/床。保安员岗、后勤饮食中心岗、24 小时值班岗、

特殊岗位人员免收住宿费。水费、电费、供暖费等费用免收。

第十条 暂时居住期

按照合同、协议约定时间确定暂时居住期；提前被解除或终

止聘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的，按照离职时间调整暂时居住期；

经学校研究决定需要暂时居住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人员，其暂住

期按照研究决定时间确定暂时居住期。

第十一条 住宿费收取办法

采取先交费后入住方式，住宿费按季收取。教职工集体宿舍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每季度开具一次交费通知单，并通知暂时居住

人员所在单位，由暂时居住人员通过校园卡缴纳住宿费。

第五章 暂时居住申请和腾退程序

第十二条 申请程序

符合条件的工勤人员填报《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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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审批表》（附件 1），经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后报教职工

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主

任审批同意后，由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工作岗

位性质及房源情况安排，并签订《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

暂时居住协议》（附件 2），协议一年一签，一式三份，教职工集

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暂时居住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各执一

份。

第十三条 腾退程序

暂时居住人员已不符合暂时居住申请条件或因其它原因需

要腾退的，需按时到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办理腾退

手续，签订《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腾退书》（附件 3），

一式三份，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暂时居住人员及

其所在单位各执一份。

第六章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

第十四条 集体宿舍腾退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须按期腾退或提前腾退，暂时居住工勤人

员集体宿舍的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无条件腾退：

1.退休、辞职、自动离职的：

2.被解除或终止聘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的：

3.暂时居住人员违法违纪被行政处理的：

4.突发事件导致学校认定需要腾退的。

腾退时，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暂时居住人所

在单位及暂时居住人要查验腾退房间，查看设施设备的完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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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有损坏或丢失的，根据情况要求暂时居住人给予恢复或赔

偿。暂时居住人员应自行结清住宿费，个人购置的家具、电器等

在腾退时由其本人自行处置。

第十五条 违规处理

对于违反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有关规定，视情况给予批评

教育、提前收回集体宿舍、收取逾期住宿费等。违规安排入住所

涉及人员，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暂时居住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

有权终止协议，提前收回集体宿舍，公示其违约行为并收取逾期

住宿费：

1.满足无条件腾退逾期不退的；

2.擅自改变宿舍结构、用途的；

3.将集体宿舍转让、转租、转借的；

4.违反学校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制度和暂时居住协议行

为的；

5.利用暂时居住集体宿舍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6.突发事件导致学校认定需要收取逾期住宿费的。

逾期住宿费计收标准为暂时居住人员自违约之日起，单个床

位按 100 元/人/天/床收取，逾期住宿费由暂时居住人员通过校

园卡缴纳，造成学校财产损失的，暂时居住人员还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住宿费主要用于工勤人员集

体宿舍的正常管理和房屋及设施设备的更新和维修。教职工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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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有义务保证房屋的正常使用。

第十七条 申请暂时居住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人员，应如实

填报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人弄虚作假的，取消其暂时

居住资格。已暂时居住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的，学校可终止协议，

并追究暂时居住人员的违约责任。

第十八条 暂时居住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安排的房间入住，不准私自调换、转让、转租、转

借给他人，不准留宿他人。

第十九条 暂时居住期间应自觉地爱护房间内的设备、设施，

不能擅自更换，因暂时居住人员原因造成设备、设施损坏的，要

自行恢复或照价赔偿。工勤人员集体宿舍严禁私自装饰装修和私

搭乱建。

第二十条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禁止违章使用电器，不准私搭

乱接电线，不准私自改造水电暖等管线，严禁存放电瓶车以及为

电瓶车电池充电，严禁使用液化气瓶，严禁用煤，严禁做饭等，

注意用水、用电、用火等的安全使用，及时消除消防、治安等安

全隐患，确保宿舍安全。

第二十一条 暂时居住工勤人员集体宿舍人员的所在单位，

主责做好本单位暂时居住人员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履行日常监管

责任，督促其遵守工勤人员集体宿舍有关规定和执行违规处理决

定。

第二十二条 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每年底将工勤人员

集体宿舍暂时居住人员情况在校内网上公示，接受全校师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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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与本办法有悖的相

关规定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解释。

附件：1.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申请审批表

2.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暂时居住协议

3.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腾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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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申请审批表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部门 婚否

职务职称学历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岗位 申请时限

本人申请理由：

缴费：免收住宿费（ ）。

同意按照标准，通过校园卡缴纳住宿费（ ）。

签 名： 日期：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 日期：

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 日期：

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主任意见：

签 名： 日期：

集体宿舍位置： （ 床位）。

住宿费标准：100 元/床/月，从 年 月开始按季收取（ ）。

免收住宿费（ ）。

经办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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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暂时居住协议

甲方：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

乙方：（暂时居住人员）

丙方：（暂时居住人员所在单位）

根据《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办法》和现有房源

情况，甲方向乙方提供工勤人员集体宿舍一床位，经双方协商，

就暂时居住有关事宜协议如下：

一、基本情况

1.甲方向乙方提供工勤人员集体宿舍一床位，具体位

置： 。

2.暂时居住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住宿费标准及收取

1.住宿费标准：

单个床位：100 元/人/月/床（ ）。免收住宿费（ ）。

水费、电费、供暖费等费用免收。

2.住宿费收取办法：采取先交费后入住方式，住宿费按季收

取。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每季度开具一次交费通知

单，并通知暂时居住人员所在单位，由暂时居住人员通过校园卡

缴纳住宿费。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更新、维护工勤人员集体宿舍公共部位及设施、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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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勤人员集体宿舍内学校所配备的设施设备需要维修的，

由乙方提出申请，甲方认可后由后勤基建处进行维修，因个人原

因损坏的设施设备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终止

协议，提前收回集体宿舍，公示其违约行为并收取逾期住宿费：

（1）满足无条件腾退逾期不退的；

（2）擅自改变宿舍结构、用途的；

（3）将集体宿舍转让、转租、转借的；

（4）违反学校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制度和暂时居住协议

行为的；

（5）利用暂时居住集体宿舍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6）突发事件导致学校认定需要收取逾期住宿费的。

逾期住宿费计收标准为暂时居住人员自违约之日起，单个床

位按 100 元/人/天/床收取，逾期住宿费由暂时居住人员通过校

园卡缴纳，造成学校财产损失的，暂时居住人员还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按时交纳住宿费，禁止违章使用电器，不准私搭乱

接电线，不准私自改造水电暖等管线，严禁存放电瓶车以及为电

瓶车电池充电，严禁使用液化气瓶，严禁用煤，严禁做饭等，注

意用水、用电、用火等的安全使用，及时消除消防、治安等安全

隐患，确保宿舍安全。

2.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无条件腾退：

（1）退休、辞职、自动离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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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解除或终止聘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的；

（3）暂时居住人员违法违纪被行政处理的；

（4）突发事件导致学校认定需要腾退的。

3.乙方可以提前腾退，腾退时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乙方所在单位及乙方要查验腾退房间，查看设施设备的完

好情况，如有损坏或丢失的，要根据情况要求乙方给予恢复或赔

偿。乙方自行结清住宿费，乙方购置的家具、电器等在腾退时由

其自行处置。

4.《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办法（试行）》中有

关规定。

五、丙方的责任

为了按时收回集体宿舍，乙方所在单位（丙方）为主责单位，

如乙方逾期不腾退集体宿舍，丙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并采取有效

措施督促乙方腾退集体宿舍。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 乙方： 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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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腾退书

甲方：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

乙方：（暂时居住人员）

丙方：（暂时居住人员所在单位）

根据《北京农学院工勤人员集体宿舍管理办法》，乙方由于

原

因，申请腾退 工勤人员集体宿舍。

乙方保证集体宿舍内设施、设备完好，个人物品已清理干净，

并将房屋钥匙、空调遥控器等有关物品交还至教职工集体宿舍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

暂时居住期间，乙方所产生的费用已结清，具体情况如下（宿

舍室友或相关单位签字或盖章）：

住 宿 费：

其他费用：

乙方自愿退还集体宿舍，腾退后无特殊情况不再向学校提出

住宿要求。

甲方：教职工集体宿舍管理委员会 乙方： 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北京农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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